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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106年度教師流感疫苗接種一案，請貴校代理(課

)教師、兼課教師及行政人員(含工友)自106年11月22日起

至當地衛生所接受流感疫苗接種至流感疫苗用罄為止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前往接種時，請攜帶健保IC卡及識別證或其他可供證明職

業身分之相關文件，如無法出具證明職業身分之相關文件

，接種時需於現場填具聲明書後，始可接種。

二、副本抄知本縣衛生局，請轉知所屬單位配合辦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、彰化縣衛生局 2017-11-20
10:49: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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